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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高檢署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重啟調查偵察報告」 

林宅血案部分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首先代表「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同仁們，感謝管碧玲立委的邀請，也感謝

專案小組成員的出席，對這兩個台灣社會所非常關心的重大案件，提出說明。 
  「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一直認為，這兩個案件如果能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獲

得重大的突破，對台灣社會的和解會有很大的貢獻。因此，當馬英九總統說願意

對這兩個案件重新調查的時候，我們都非常的期待。 
  可是看了調查報告之後，坦白的說，我們實在非常失望。這一次的調查不只

沒有任何突破，不只沒有澄清任何疑點，甚至對許多重大的、對破案方向有重大

影響的關鍵，都語焉不詳，甚至讓人覺得是匆忙下結論。這個調查報告不但強化

了過去人們對國民黨的固定形象，我們更為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分裂並沒有因

為重新調查而獲得部分的和解。 
  在針對林宅血案提出疑點之前，我代表出席的幾位同仁聲明。第一，我們的

目標在追求真相，所以不預設任何立場。我們只是希望專案小組能對調查報告中

的許多疑點提出說明，我們心中沒有任何預設的答案。 
  第二，為了解除社會大眾的疑惑，而且因為已經過了法定的追訴期，我們呼

籲專案小組公布原始文件，包括所有的調查檔案、法醫鑑定書、證人身份、證人

證詞、測謊記錄等。讓社會仔細檢視，以昭公信。 
 
  以下，我提出林宅血案調查報告中需要專案小組進一步說明的地方。林宅血

案中最需要釐清的案情是：案發時，林宅是否有 24 小時監控？ 

 

  這個問題的答案對釐清案情方向，是一個重大的關鍵。如果林宅受到情治單

位 24 小時監視，則兇手的背景和動機就非常清楚，顯然和情治系統有關。當然，

即使當時林宅沒有受到 24 小時監控，也不能因此就排除情治機構涉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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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如江南（劉宜良）在洛杉磯的家並沒有受到 24 小時監控，情治機構仍然

可以指揮黑社會人士將之殺害。如果當時林宅確實受到 24 小時的監控，即使我

們如今無法知道兇手的分份，至少可以知道涉案的機構。 
  對於這個重大的關鍵問題，目前專案小組所提供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可 
是我們認為，專案小組的答案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上。 
 
  第一個基礎是「向各機關查證結果，並無任何資料可資佐憑」(13)。調查報

告中所說的「資料」，到底是「證詞」還是「公文文件」，語焉不詳。如果是證詞，

那麼負責 24 小時監控的機關，顯然是命案最大的嫌疑犯，在此情形下有什麼機

關會承認其對凶宅實施 24 小時監控？不知專案小組能否說明，是向哪些機關的

哪些人求證？以及如何求證？是透過公文往訪，還是以電話，還是面訪？在任何

調查和審判中，證人的身份和可信度都必須被檢驗。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期

待專案小組能加以說明，以解除社會大眾的疑慮。 
  如果「可資佐憑」的資料指的是「公文/文件」，那麼專案小組顯然假設：情

治單位對政治異議者的監控，不論是指令或監控人員的調度，都留有完整的文件

資料。可是如果情治單位對政治異議者的監控，都非透過公文，而是以電話或當

面指令，則專案小組以未發現文件來支持他們的臆測，顯然非常誤導。目前我們

仍然不知道當時情治單位的監控，是透過文件還是透過電話或當面指令。如果是

如專案小組所相信的是透過文件，那麼情治單位理應留有對其他人監控的文件資

料。如果專案小組能提出情治單位對其他政治異議者監控行為的文件資料，而獨

缺林義雄先生被逮捕至案發期間對林宅的監控資料，其結論或許還稍微有點可信

度。（當然，即使我們找到對其他人士的監控資料，仍然不足以認定對林宅沒有

監控。因為如果是情治人員涉案，則案發之後這些不利的文件資料必然遭受摧

毀。） 
  所以，我們期待專案小組說明：在調查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情治單位在任

何時期監控政治異議者的任何文件資料，如監控單位、監控時間、監控人員等？

如果沒有這些文件資料的話，那麼根據專案小組的邏輯，情治單位顯然沒有監控

過任何黨外人士或其他政治異議者。 
 
  專案小組的第二個基礎是：「林義雄已被羈押兩個多月，其家屬均為婦孺，

則是否仍有對其住宅實施全天候監控之必要，專案小組仍持存疑態度。」(13)專
案小組的這個懷疑，不能說不合理，可是卻不符合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現實。不

只台灣，東歐、拉丁美洲等大多數受威權統治的國家，其情治系統的行為都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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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來理解。如果專案小組對世界其他獨裁國家的政治歷史和情治人員的 
作為有所認識，或許不會用常理做這樣的推測。 
 
  專案小組否定林宅受 24 小時監控的第三個基礎，是對周邊鄰居的訪談。估

不論鄰居的敏感度是否足以發覺有人監視他人的房子，估不論事隔三十年後鄰居

的記憶是否可靠，證人的身份和可信度需要說明。我們期待專案小組能說明：他

們在什麼時候向哪些鄰居求證，包括人數、地址、年齡、以及居住期。 

 

  令人難解的是：專案小組反而沒有向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家屬求證。雖

然林先生家屬婉拒受訪（詳情下述），不過仍然有處於類似情況的家屬值得探詢。

林義雄太太方素敏女士於 2009/7/29 向筆者表示：1）林義雄被逮捕之後，她經常

一打開大門，就會看見對面巷口有不明人士徘徊，而且對她注視良久、觀察其舉

止。2）這些監視的人中，有部分貌似至家裡逮捕林義雄的人。3）許多來訪的客

人事後都接到治安單位的詢問和關切。 
  姚嘉文太太周清玉女士亦於 2009/7/30 向筆者表示：1）姚嘉文被捕後，她和

女兒一直被跟監；甚至在路上學開車的時候，都有一部車尾隨。如果不是在家守

候，如何加以跟蹤？2）姚嘉文被捕後，有一次她回家開大門的時候，有一名陌

生男子竟然趨前詢問她是何人，為何進去此宅？她表明身份後，該男子才離開。

這件事讓周女士印象深刻，難以忘懷。因為監視她房子的人竟然不認識她本人。 
  即使專案小組選擇不相信這些家屬，仍然有需要提出更堅強的證據，證明家

屬的認知錯誤，證明當時家屬的房子沒有受到 24 小時的監視。即使林宅沒有受

到 24 小時監控，仍然無法排除情治機關涉案的可能性，如江南案。可是如果林

宅是受到 24 小時監控，那麼偵察就只能有一個方向了。專案小組似乎非常迫切

地想要告訴我們：這個方向沒有追查的必要。 
  基於以上理由，我們感覺：專案小組似乎刻意在排除情治機構涉案的可能

性，而不是在追求真相。我們希望我們的感覺是錯誤的。 
 
  另外，關於報告書中所說：林義雄「家屬已選擇遺忘血案，並無接受訪談意

願」。(17) 

  林義雄家屬確實沒有接受訪談意願，可是原因卻非如專案小組所言。林義雄

先生於 2009/7/31 向筆者表示，專案小組確曾透過第三者表達希望能訪談。林先

生家屬之所以婉謝是因為，1）專案小組並沒有說明他們希望了解那些具體的事

實。2）家屬對於該案的所有資訊，過去都已經提供給調查單位，目前並無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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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可以提供。3）對專案小組的誠意沒有信心。林先生強調，他們家屬「不但

沒有選擇遺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 
  一個人婉謝訪談可能有很多原因。我們希望專案小組在論斷的時候，能夠更

為嚴謹，更為嚴格地根據事實來下筆。 
 
  最後，我們要向專案小組的辛勞表示敬意。我們同時也呼籲專案小組能再接

再厲，用真相來治療許多人，特別是受難家屬，心中的創傷。也用真相來促進台

灣社會的政治和解。 
 


